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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. 交換生計畫簡介



Part 1

交換生計畫簡介

⚫ 交換學生計畫建立在與姊妹校平等互惠的原則
下，簽訂協議，互相提供學生赴外及來校進行
短期、非取得學位的學習機會。

⚫ 本校學生前往姊妹校研修一學期或一學年，身
分等同該校學生，所修學分經原系所審核同意
可互相採認，一般而言僅需負擔本校基本學雜
費、平安保險費以及交換期間的住宿、生活費
就可到國外姊妹校研習。



02. 申請資格及條件



Part 2

申請資格及條件(符合下列各款)

• 本校(進修)學士班二年級（含）以上、碩、博士班
或碩士在職專班在學學生，並符合各交換學校標
準。

• 僑生及外籍生不得申請交換至其原國家。

• 申請的前二學期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 75 分（含）
以上。〈Ex：113-2學期提出申請，則採計113-1及112-2成績〉

• 語文能力符合境外交換學校申請標準(詳公告名額
一覽表)。

*註: 

1.CEFR「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

LANGUAGES」(歐洲語言能力分級架構)請參照CEFR語言標準對照表，B2以上等同
TOEIC785/IELTS5.5/TOEFL72/TOEFL ITP543以上。
2. MCER「MARCO COMÚ N EUROPEO DE REFERENCIA PARA LAS LENGUAS」
(歐洲統一語言能力參考準則)等同 CEFR。

〈依據本校選薦交換生赴境外交換學校就讀實施要點〉



03. 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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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流程

春季學期交換:

4月申請
秋季學期交換:

10月申請

春季學期交換:

5月下旬
秋季學期交換:

11月下旬

春季學期交換:6月
秋季學期交換:1月

春季學期交換: 8-11月
秋季學期交換: 2-6月

※出國行前說明會─
每年5月、12月

『申請系統』
填寫並上傳申
請資料電子檔

本校委員書面
審查及面試

獲推薦學生
錄取公告

(次學期)

提交交換生名
單給姊妹校、
繳交個人資料

(次學期末)

姊妹校審核通
過發給邀請函/

錄取通知書

憑邀請函辦理
簽證，準備出
國交換

1.完成出國前選
課申請表、行前
程序單
2.役男緩徵申請

返校辦理學分
抵免、獎學金
核銷、繳交心
得報告



Part 3

申請流程-Step 1

國際處網頁及校首頁-114學年度第2學期赴外交換簡章公告



Part 3

申請流程-Step 1

線上報名：系統申請+申請表上傳至google表單

國際處首頁右下角-線上申請系統-本校赴外交換生線上申請系統



Part 3

申請流程-Step 1

＊學業平均成績：最多可填寫至小數點第2位
＊志願填寫：依序新增，至多可填寫5個志願學校

113-1成績 112-2成績



Part 3

申請流程-Step 1

＊語言能力：申請日文組或英文組，須填寫。



Part 3

申請流程-Step 1

＊填寫完畢後，點選「確認送出」會跳至完整的申請表頁面，
請列印簽名後上傳至google表單。

上傳附件請原比例掃描！



Part 3

申請流程-Step 1

➢ 申請開放日期及截止時間：〈盡量勿最後一周才填寫！〉

系統申請及資料上傳 114年4月1日上午9點 ~114年4月30日下午4點

➢ 選填志願：

1.依個人優先順序選填，至多可選填5個志願序。

2.志願僅能填寫一次，確認後即無法再更換，請務必謹慎。

3.限選填單一語組(中文、英語、日語組擇一)。

4.每位同學於本校在學期間可申請出國交換兩次(不限語組)，但總交

換期間限為一年，且每次甄選僅能錄取分發一個志願學校。

5.本次甄選之交換期間:114學年度第2學期。



Part 3

申請流程-Step 2

申請所需文件：〈漏、缺件者皆視為申請未完成〉

1. 申請表: 至申請系統完成填寫送出，並列印簽名後上傳至
Google表單。(建議5個志願學校應盡量填滿，以能提高錄取機會)

2. 歷年成績單:大學部需附加名次，碩一請檢附第一學期及畢業大學之歷

年成績單。

3. 交換申請計畫書及其他佐證資料：(掃描成1份pdf檔案)

1)計畫書須包含個人學經歷、申請動機、未來學習計畫與發展等內容，格式不
限，依各語組語言撰寫。

2)其他佐證資料(有則提供)：如參賽獲獎證明（限大學（含）以上之得獎證明)、
參加學伴計畫等課後活動證明。

https://reurl.cc/VY6jjy


Part 3

申請流程-Step 2

申請所需文件：〈漏、缺件者皆視為申請未完成〉

4. 官方語言檢定成績證明(英日語組須提供，尚在效期內):

1)「校內初選」以及「向姊妹校申請」階段，語言檢定都須於有效期限內。

2) 已施測但紙本成績單未及於4/30前收到者，仍應在申請期限內提供網路查
詢之成績並經國際處確認，紙本證明須於114年5月7日(三)中午12時前補交至
國際處。

※ Duolingo English Test─測驗後2日即可查詢成績，歐美多數學校皆採用。

5. 健康聲明書: 於申請系統下載範例填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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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流程-Step 3

• 面試時間為5月下旬，因配合評委時間，詳細時間場
次會在5月中前以電子郵件通知，並公告於國際處網
頁。

• 依各語組，採團體面試(每次3-5人)。

• 評審委員為各院推派教授並隨機分派。

• 若無法配合所安排的場次時間，或是臨時有事不克參
加面試，應至少於面試前1周通知國際處，時間調整
原則以各語組最末場次為主。

面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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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流程-Step 4

評分標準

交換申請計畫書學業成績平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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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流程-Step 4

➢ 依各語組申請同學的總分高低排名，依序以最優先志
願學校分發，如輪到某同學時，所填第一志願學校已
滿額時，則錄取第二志願，以此類推。

➢ 如有申請同學總分相同，則以口試成績高低為排名依
據。

薦派錄取公告

預計114年6月公告放榜



20

22

NOTICE

注意!!!

1.校內徵選錄取，不代表保證錄取交換校，次學期仍需
經過學校提名，以及依姊妹校要求繳交個人申請資料，
經交換校審核後寄發錄取通知書，方為正式錄取。

2.一經校內徵選錄取，不得更換交換校，請慎重填選志
願序。

3.每間學校的要求(GPA或語言能力)不同，請同學務必確
認自己符合資格。若後續發現自己不符合該姊妹校要求，
無法要求更換交換校。



非常重要!!!

擬赴外交換期間，務必如期註冊繳納北大學費，
以具備臺北大學學生身份!!!



自行評估是否擁有足夠的支持系統?

畢業問題交換動機

經濟考量家庭支持

精神層面獨立自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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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延畢!!!

依據本校學則§12條第2項：「…修業年限內已符合畢業
資格且獲准出國進修者，出國修課期間得以延長修業年
限，至多兩年。」

→如大四便已將學分修完，於大五上赴外交換，會自動
具備延畢資格。



04. 

獎學金及
學校簡介



Part 4

• 日本交流協會短期獎學金，約每年4-5月間開放申請，實際申
請時間依據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來文，另行公告國際處網頁。

• 教育部學海飛颺(惜珠)獎學金，約每年2月開放申請，詳情請
參閱國際處網頁。

• 盛安電子有限公司獎助國立臺北大學與越南國家大學(河內)國
際交流獎學金。

• 其他國家政府獎學金，如捷克、波蘭、加拿大等，國際處會
依據來函不定期於公告於國際處網頁。

• 商學院陳藏固學長獎學金─向系所或學院申請。

獎學金

以上中、港交換生不適用。除盛安電
子獎學金為每學期申請，其餘獎學金
多為每年申請一次。



Part 4

交換學校申請資訊─參考下列一覽表

1.表格內「交換期程」是呈現該校可接受交換生修讀的期間，但本學期辦理之校內甄選，是114學年度下學期赴外，因此僅得交換1

學期。

2.因校內甄選是在赴外交換學期前二學期辦理，待次學期向姐妹校申請時，姊妹校申請條件仍可能調整，若屆時資格不符可選擇其他
尚有名額的志願學校。

3. 語言檢定欄為「具備相當於CEFR B2以上英語能力」，表示該校未限定要提供何類英檢，原則上同學可提供TOEFL、IELTS或多
益等證明；若為「建議具備相當於CEFR B2以上英語能力」，表示該校目前未強制要求交換生的語言門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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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簡介 國際處網頁-赴外學生-出國交換-交換學校一覽表



國際學伴招募 (約4月招募，5月錄取公告)



Q & A



赴外交換生Office Hour

1.由於承辦人同時須兼顧本學期的甄選、
前一學期錄取同學的提名作業及已赴外
同學的事務，請盡可能先詳讀交換生簡
章及QA，做足基本功課，非急迫性的
問題可先透過email詢問。

2.如有當面諮詢需求者，請盡量於每週
一至五上午9-12點或下午1點半至4點半
間到國際處。



聯絡資訊
CONTACTS

Email: oiastudent@gm.ntpu.edu.tw

分機：68000



For more information 

更多交換生資訊

國際事務處首頁 : 

https://new.ntpu.edu.tw/oia

加入我們的粉專 :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ntpu.oia


